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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6_8A_95_E8_c49_648089.htm 第十条 创业投资企业

向管理部门备案时，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公司章程等规

范创业投资企业组织程序和行为的法律文件。 (二)工商登记

文件与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三)投资者名单、承诺出资额和

已缴出资额的证明。 (四)高级管理人员名单、简历。 由管理

顾问机构受托其投资管理业务的，还应提交下列文件： (一)

管理顾问机构的公司章程等规范其组织程序和行为的法律文

件。 (二)管理顾问机构的工商登记文件与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 (三)管理顾问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名单、简历。 (四)委托

管理协议。 第十一条 管理部门在收到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申

请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审查备案申请文件是否齐全，并

决定是否受理其备案申请。在受理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申请

后，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备案条件，

并向其发出已予备案或不予备案的书面通知。对不予备案的

，应当在书面通知中说明理由。 第三章 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

运作 第十二条 创业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限于： (一)创业投资

业务。 (二)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 (三)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四)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

理服务业务。 (五)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 第十三条 创业投资企业不得从事担保业务和房地产

业务，但是购买自用房地产除外。 第十四条 创业投资企业可

以以全额资产对外投资。其中，对企业的投资，仅限于未上

市企业。但是所投资的未上市企业上市后，创业投资企业所



持股份的未转让部分及其配售部分不在此限。其他资金只能

存放银行、购买国债或其他固定收益类的证券。 第十五条 经

与被投资企业签订投资协议，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以股权和优

先股、可转换优先股等准股权方式对未上市企业进行投资。 

第十六条 创业投资企业对单个企业的投资不得超过创业投资

企业总资产的20%。 第十七条 创业投资企业应当在章程、委

托管理协议等法律文件中，明确管理运营费用或管理顾问机

构的管理顾问费用的计提方式，建立管理成本约束机制。 第

十八条 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从已实现投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

作为对管理人员或管理顾问机构的业绩报酬，建立业绩激励

机制。 第十九条 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事先确定有限的存续期限

，但是最短不得短于7年。 第二十条 创业投资企业可以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债权融资方式增强投资能力。 第二十一

条 创业投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第四章 对创

业投资企业的政策扶持 第二十二条 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

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

三条 国家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并引导其

增加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财税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创业

投资企业可以通过股权上市转让、股权协议转让、被投资企

业回购等途径，实现投资退出。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推进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退出机

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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